沪教考院中招〔2011〕1号
关于做好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

开展成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中等职业学校和部分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为做好2011年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成人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成人中职”）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学校

1、本市百所中等职业学校重点建设评估验收合格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以下简称“中职校”）。

2、连续招生两年以上的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成人中专”），连续两年不招生的学校，一般不再纳入招生计划。
二、招生对象

1、具有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及同等学力的本市从业人员、待业人员、转岗再就业人员、复员军人，在沪工作的外省市干部、职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

2、秋季班不得招收本市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3、招生学校不得招收本市各类中职校和成人中专的在校在籍学生。

三、招生计划

成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分春、秋两季进行，招生计划实行一年一报。各学校须在3月11日前，将经学校主管单位批准的2011年度招生计划备案表（见附件1）报我院中招办备案。
四、办学形式

成人中职办学形式，一般以业余学习为主，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其他形式，但招生学校不能委托其他学校办学。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招收的成人中职班学生应当单独编班。招生专业须经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五、报名工作

1、成人中职招生实行注册入学。学校根据市教委有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自主确定招生办法。
2、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毕业证书，到招生学校办理报名手续（报名表样张见附件2）。

3、报名时间为：秋季班，４月1日至8月底；春季班，12月1日至次年1月底。
六、录取工作

1、录取工作由招生学校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要求，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自主录取，我院中招办审核批准。
2、各招生学校务必在规定的时间，按照新生录取名册样式（附件3），制作新生录取名册（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招生学校携带新生名册以及报名表、毕业证书和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到我院中招办集中办理录取审核手续，同时报送录取名单的电子版。经我院中招办审核盖章后的新生录取名册，作为市学生事务中心办理学籍注册手续的依据。
3、新生报名号由11位构成，其中学校代码（3位）、年度码（2位）、招生季节码（1位）、招生类别码（1位）和流水号（4 位）。招生学校应当按要求为每位新生生成报名号，一人一号。
4、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从2011起，取消招生录取费。
七、其他工作

1、为确保本市成人中职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对招生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并按照本通知要求和招生工作日程表（附件4）做好各项招生工作。
2、有关教学管理及其他工作，各校应当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成人中等职业教育的通知》（沪教委职成〔2005〕20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本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和教学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教委职成〔2005〕24号）文件规定执行。

附件：1、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计划备案表
2、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报名表
3、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新生录取名册
4、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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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计划备案表
招生学校（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年度：              

	招生专业
	学制
	学习形式
	招生计划
	办班地点
	春季／秋季

	 
	 
	 
	 
	 
	 

	 
	 
	 
	 
	 
	 

	 
	 
	 
	 
	 
	 

	 
	 
	 
	 
	 
	 

	 
	 
	 
	 
	 
	 

	 
	 
	 
	 
	 
	 

	
	
	
	
	
	

	
	
	
	
	
	

	
	
	
	
	
	

	 
	 
	 
	 
	 
	 

	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学校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 办公室电话：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 办公室电话：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

说明：

1、招生专业请严格按2010新版招生专业目录填写，并加注6位专业代码，格式如：电气技术应用（053100）
2．学习形式指“业余”、“全日制”、“学分制”；
3．本表一式二份，经主管部门盖章后，一份上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备案，一份由学校留存。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cai0007@126.com  联系人：蔡佳成 64843426
附件2：      

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报名表
	
	 

	公民身份号码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省市
	
	（照片）

	工作单位
	
	手机
	
	

	居住地址
	
	电话
	
	邮编
	
	

	报考学校全称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1、全日制  2、业余制  3、学分制
	就业状况
	1、就业      2、待业

	本人
最后学历
	年      月         毕业（或肆业）于

	本人

工作

简历

及奖励
	
	本人学习培训简历
	

	招生

学校

意见
	招生学校盖章
校长（盖章）    2011年   月   日

	备 注
	

	
	
	
	
	
	
	
	
	
	
	
	
	
	
	
	
	
	


 
备注：本报名表由招生学校印制、存档。
附件3：
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新生录取名册
班级类别：（成人中专/阳光展翅/共享阳光）    年度：（春季/秋季）     学习形式：全日/业余/学分

	序号
	报名号
	姓  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省
	录取专业代码
	学制

	 
	
	 
	 
	 
	 
	 
	 

	 
	
	 
	 
	 
	 
	 
	 

	 
	
	 
	 
	 
	 
	 
	 

	 
	
	 
	 
	 
	 
	 
	 

	 
	
	 
	 
	 
	 
	 
	 

	 
	
	 
	 
	 
	 
	 
	 

	 
	
	 
	 
	 
	 
	 
	 

	 
	
	 
	 
	 
	 
	 
	 

	 
	
	 
	 
	 
	 
	 
	 

	 
	
	 
	 
	 
	 
	 
	 

	 
	
	 
	 
	 
	 
	 
	 

	 
	
	 
	 
	 
	 
	 
	 

	 
	
	 
	 
	 
	 
	 
	 

	 
	
	 
	 
	 
	 
	 
	 

	 
	
	 
	 
	 
	 
	 
	 

	 
	
	 
	 
	 
	 
	 
	 

	 
	
	 
	 
	 
	 
	 
	 

	 
	
	 
	 
	 
	 
	 
	 


 
录取学校（盖章）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审核盖章）
经办人签名：                                       成人中专录取专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
1．新生名册用Excel表格生成，并用A4纸张打印，每页25人。

2．班级类别、年度和学习形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3. 录取专业必须按照2010版专业目录填写6位代码。
4．新生名册打印一式三份和电子版一起报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新生名册经审核盖章后，一份存招生学校；一份存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一份送市教委学籍管理部门。联系人：裴文俊 64843426 peiwj@shmeea.edu.cn
附件4：
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日程表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备 注

	2011年3月11日前
	学校上报经过主管部门盖章同意的2011年度计划备案表。
	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2011年4月15日至16日
	集中办理春季新生录取审核手续。学校上报新生录取名册纸质版(一式三份)和电子版。

	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2011年4月底前
	集中办理春季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市学生事务中心、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2011年8月底前
	各校秋季招生报名。
	各招生学校
	

	2011年10月10日至11日
	集中办理秋季新生录取审核手续。学校上报新生录取名册纸质版(一式三份)和电子版。

	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2011年10月14日前
	集中办理秋季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市学生事务中心、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2012年1月底前
	各校2011年春季招生报名。
	各招生学校
	


以上日程请招生学校自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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